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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重慶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17/2011。

澳門重慶聯誼會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de Chongqing       
de Macau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中文名稱

為：“澳門重慶聯誼會”，中文簡稱

為：“澳重聯誼會”；葡文名稱為：

“Associação de Amizade de Chongqing 
de Macau”。

第二條——本會屬非牟利團體，具

有法人地位的社團，其存續不設期限，

本會受本章程及澳門現行有關法律條款

管轄。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在澳門沙梨

頭南街19號華寶商業中心15樓A座。

第四條——本會宗旨：熱愛祖國、

熱愛澳門、熱愛家鄉、聯絡鄉誼、扶危

濟困、共謀發展、積極參與澳門公益事

業，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作為旅澳

重慶鄉親與家鄉政府及人民溝通橋樑，

為促進家鄉與澳門兩地經濟，文化及教

育的交流與合作而努力。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五條——會員資格

1. 本會會員以個人身份參加；

2. 凡認同及遵守本會章程之重慶鄉
親及認可和支援本會發展的社會各界人

士，皆可申請加入，但申請入會時須經合

資格之會員介紹，及後經理事會審核，於

繳納入會會費，方可成為正式會員；

3. 會員若退出本會，必須以書面提
出，經理事會審核為準。

第六條——會員的權利

1. 出席會員大會；

2. 擁有選舉與被選舉權；

3. 對會務提出建議及意見；

4. 參與會方舉辦之一切活動；

5. 介紹新會員入會；

6. 退出本會；

7. 凡新入會不足十二個月之會員，
不能行使選舉與被選舉權之權利。

第七條——會員的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與執行理監事會之
議決；

2. 關心本會會務工作，積極參與，
支持及協助本會舉辦各項活動；

3.  按時繳納會費。

第三章

紀律

第八條——凡違反本會章程或參與損

害本會聲譽之行為及利益活動時，經理事

會決議而作出處分，嚴重者得取消其會員

資格。已繳納之一切費用概不發還。

第四章

各機關組成與任期

第九條——本會各行政機關由

（一）會員大會；（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組成。上述會員大會主席

團成員及理、監事會成員之任期，每兩

年為一任，連選可連任。

第十條——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副會長一
名，秘書一名。

2.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關。

3.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在緊急情況下應理事會要求或不少

於二分一會員的要求，亦可召開“特別

會議”。

4. 會員大會由會長召開及主持，若
會長因事缺席時，則由副會長或理事長

主持。

5. 會員大會之“召集書”必須於開
會前八天以掛號信通知會員或會員親自

簽收的方式代替。

6. “召集書”上應列明會議召開的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7. 若會員大會召集時間已屆滿（第
一次），出席會員人數超過半數或以

上，會議可正式開始。

8. 若會員大會召集時間已屆滿（第
一次），但出席會員人數不足半數，

則會議需延遲半小時再作召集（第二

次），屆時無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寡，會

議內之決議視為有效。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1. 修改本會章程及內部規章。                                          

修改本會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2. 選舉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 審理理事會的工作與財務報告，
以及省覽監事會相關意見書。

4. 決定會務方針及作出相應決議。

5. 通過下年度的活動計劃及預算。

第十二條——理事會

1. 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其
架構成員總數必須是單數；

2.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一名，秘書一名，財政一名及理事若干

名；

3. 理事會會議每月第一個星期三，
為召開例會之日期。

第十三條——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1.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2. 主持及處理各項日常會務工作；

3. 制定會務工作策劃及預算；

4. 理事會領導與執行日常會務上，
行政管理及財務預算及按時向會員大會

提交會務報告財務帳目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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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理會員入會與取消資格，處理違
章之會員，在法庭內外為本會代表人。

第十四條——監事會

1. 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其架構
成員總數必須是單數；

2. 監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
一名，監事若干名；

3. 監事會每兩月開平常會議一次。

第十五條——監事會之職權

1. 監察會員大會決議的執行，監察
理事會的運作及查核本會財務狀況；

2. 監督上年度會務工作上的進展與
監察活動編製年度報告書，以便向會員

大會作年度報告。

第五章

經費來源

第十六條——因本會屬非牟利團

體，有關經費來源主要由會員繳納之會

費及熱心人士之捐贈。

第十七條——本會會徽如下：

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50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505,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摩爾多亞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18/2011。

澳門摩爾多亞商會之章程

第一條

名稱

1 .本社團名稱為「澳門摩爾多亞
商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Comércio do Moldova em Macau」，
英文名稱為「The Moldova Chamber of 
Commerce in Macau」。

2. 本社團為非牟利私法人，存續期
為無確定期限。

第二條

地址

社團法人住所設於澳門東望洋街

13C至13D號友聯大廈地下，經理事會決
議，會址可遷往澳門任何其他地方及按

需要設立分區辦事處。

第三條

宗旨

社團之宗旨如下：

a）熱愛祖國，熱愛澳門，加強澳
門與中國大陸、摩爾多亞等地的經貿往

來，促進三地的經濟發展，為三地的經

貿往來，提供一個交流、合作的平臺；

b）為會員和其合作夥伴的共同利
益，促進澳門特別行政區和摩爾多亞的

商業聯繫；

c）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當局緊密合
作，建立商業框架，以便發展澳門與摩

爾多亞的經濟關係；

d）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有關機構保
持聯絡和對與雙方有關事項交換意見；

e）加強澳門與摩爾多亞的聯繫，推
廣、鼓勵、支持、代表以及保障澳門、

摩爾多亞的商業利益；

f）加強對澳門、摩爾多亞等地的工
商企業投資者的聯繫，維護投資者在當

地的合法經營權益；

g）協助澳門與摩爾多亞工商業投資
者消除及克服經貿往來間的障礙，使兩

地經濟貿易多元化發展；

h）幫助會員拓展投資發展空間，並
向會員提供經貿信息。

第四條

會員

凡贊同社團宗旨並符合本會所訂標

準的法人，經理事會批准均可成為本會

會員。本會只接受法人會員申請。

1）法人會員：任何商業機構及商
號企業均可申請成為法人會員。法人會

員有權在任何時候委任一位自然人作為

代表並以書面形式通知本會。任何法人

會員的代表一旦被接納，將被視為以該

法人會員的身份代表，可參加本會的一

切活動。及願意遵守社團章程之所有人

士，均可申請為會員。

2）會員有以下權利：

a）本會會員均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出席會員大會，享有本會提供的福

利和參與本會舉辦一切活動的權利，以

及退會權。

b）本會會員須按時繳交由會員大會
所訂定之會費。

c）本會會員有遵守會章及本會決議
的義務。

d）違反本會章程、決議或損害本會
聲譽、利益之會員，由理事會決定有權

開除有關會員出會。

第五條

組織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六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最高權力機

構，除行使法律所賦予之權限及章程

規定之權力外，亦負責制定和修改本會

章程；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和

監事會的成員；審議理事會和監事會所

提交之年度工作報告、財務報告及意見

書，以及決定會務方針。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長一人、

副會長四人，由會員大會選舉選任，每

屆任期為三年，並可連選連任。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平常會

議，由會長召集和主持會議。會員大會

之召集須最少會議前八天以掛號信或書

面簽收方式給予會員通知，召集書內須

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

四、在必要的情況下，應會員大會

會長、理事會或不少於三分之一會員聯

名之請求，亦得召開特別會議。

五、會員大會必須在最少半數會員

出席的情況下方可作出決議，如不足半

數，則三十分鐘後在同一地點召開之會

議視為第二次召集之會議。

六、經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不

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少均可依法行使會員

大會職權。

七、會員大會的決議必須獲得出席

會員之絕對數票才能通過，但法律另有

規定的事項除外。

第七條

理事會

一、除行使法律所賦予之權限及章

程規定之權力外，理事會還負責本會行

政管理執行機關，並向會員大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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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人或

以上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

數，其中包括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和

理事若干名。

三、理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

作出行為或發表意見，但理事長或經理

事長授權的一名或若干名成員除外。

四、理事會的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第八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構，除行

使法律所賦予之權限及章程規定之權力

外，還監督理事會工作，查核本會之財

產及編製年度監察活動報告。

二、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三人或

以上成員組成，但組成人數必須為單

數，其中包括監事長一名和監事若干

名。

三、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對外

作出行為或發表意見。

四、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可連選

連任。

第九條

經費

本會經費財政收入來自會員會費、

第三者給予的贊助、不附帶任何條件的

捐獻以及相關機構和實體的資助。

第十條

附則

一、在本會章程之修改及解釋方

面，本章程之修改權屬會員大會，由

理事會提交修章方案予會員大會審議通

過，而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會。

二、修改本會章程的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散法人或

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社員

四分之三之贊同票方可通過。

三、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均按澳

門法律辦理。

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36.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36,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國澳門投球總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Geral de 
Netball de Macau China”

英文名稱為“Macau China Netball 
Association General”

英文簡稱為“M.C.N.A.G.”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2011/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33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中國澳門投球總會

第一條——會名、會址和宗旨

一、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中文名稱

定為“中國澳門投球總會”，葡文名

稱為“Associação Geral de Netball de 
Macau China”，英文名稱“Macau 
China Netball Association General”，
英文簡稱為“M.C.N.A.G.”。

二、本會地址設於澳門筷子基白朗

古將軍大馬路113號美居廣場嘉應花園第
三期第五座3樓P，或理事會通過之辦事
處。

三、總會的宗旨：

a）推動、規範、推廣、促進及領導
澳門投球運動之發展、培訓運動專才；

b）在對總會有利和適合的前提下，
積極加入同類性質的各種國際總會成為

會員，與同類總會建立及保持緊密的連

繫，以發展投球運動；

c）關注和維護其會員的合法權益。

第二條——會員、其權利和義務

一、各社團和組織均可成為會員。

二、申請為會員以書面申請，附組

織章程及架構名單，經由理事會通過無

記名投票的方式來批准接納其成為會

員。

三、會員的權利：

a）參與會員大會的表決；

b）選舉及被選舉擔任各項職務；

c）參加總會組織的活動。

四、會員的義務：

a）遵守總會制訂的章程，服從會員
大會和理事會的決定；

b）為總會的發展和聲望盡力作出貢
獻；

c）執行總會理監事會的決定；

d）繳交報名費、會費及其他費用。

五、在以下情況下喪失會員的資格：

a）向理事會書面申請；

b）不履行第二條第四款訂立的義
務；

c）損害總會的名聲。

六、設有名譽會長及會員，可豁免

交會費。

第三條——總會架構

一、 會員大會

二、 理事會

三、 監事會

四、 上訴委員會

第四條——總會架構職能

第一款：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設會長一名，及由三

名或以上人員組成，包括副會長、秘書

等領導，總數為單數。以兩年為一屆，

可連選連任。

二、會員大會由主席召集，十日前

透過信函通知各會員。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以審

議理事會的報告和帳目，同時表決監事

會的報告及意見。

四、當會員大會主席提出，或理事

會建議，或由至少三分二的會員申請，

可以召開會員大會特別會議。

五、會員大會除非有一半以上的會

員出席，否則半小時後進行第二次召

集，由出席的會員進行決議，但法律另

有規定者除外。

六、賦予會員大會職能：

a）選舉主席團、理事會、監事會及
上訴委員會成員；

b）審議及表決通過報告和帳目；

c）確定理事會建議的報名費和會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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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紀律程序中作出最終裁決；

e）通過對本章程的修改。

第二款：理事會

一、理事會設主席一名，及由三名

或以上人員組成，包括副理事長、秘

書、財政、委員等領導，總數為單數。

以兩年為一屆，可連選連任；

二、副主席、秘書、財務及委員的

權限由理事會決定；

三、理事會每月最少一次，當主席

認為有需要時可隨時召開；

四、賦予理事會職能：

a）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b）設計、計劃、推展本活動；

c）保證總會各項事務的運作及呈交
工作報告；

d）召集會員大會。

第三款：監事會

一、監事會設主席一名，及由三名

或以上人員組成，包括副監事長、秘書

等領導，總數為單數。以兩年為一屆，

可連選連任。

二、監事會每年召開一次，當主席

認為有需要時可隨時召開。

三、 賦予監事會職能：

a）對理事會的報告和帳目提出意
見；

b）監察理事會的所有運作；

c）審查總會的詳細帳目。

第四款：上訴委員會，設主席一

名，及由三名或以上人員組成，包括秘

書、委員等領導，總數為單數。選舉年

期以現行體育法規為準，可連選連任。

負責會內有關投訴，上訴等事宜。

第五條——總會的收入

一、會員繳交的報名費和會費；

二、公共和私人機構的津助、贈予

或其他捐贈。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it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onze. — A Aju-
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40,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職業棒球協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Professional 
Baseball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2011/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37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名稱，總部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的中文名為“澳門

職業棒球協會”，英文名為“M a c a u 
Professional Baseball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為非政治性、非政

黨性的民間慈善不牟利機構，無存立期

限，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與註冊，會

址設於澳門新口岸北京街澳門金融中心6
樓J座。

第三條——本會之宗旨：通過創造

“澳門金腰帶”打造國際職業棒球品

牌，提高澳門體育文化整體品位和國際

地位，推動澳門體育文化全面發展。帶

動中國職業棒球邁向世界，為中國職業

棒球奠定一個新的里程碑。以愛國、愛

民、慈善、救濟、和諧、和平、發展、

教育為根本。促進本會會員之間的合作

和聯繫。加強與本地，本國及世界各國

友好之間聯繫及交流。從而推動社會體

育文化之發展，為創造和諧世界達到世

界和平是本會最終目標。

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本會之會員，不分國家、

民族、宗教信仰、語言文化及種族習慣

等，本著仁愛、感恩、包容、和諧、團

結、尊重、平等、互助精神，凡在澳門

或中國及世界各地願意促進社會體育文

化發展之人士，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者，

均可申請加入本會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並參與討論及表

決會務；

二、協助及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

動；

三、介紹新會員入會；

四、對會內各職務有選舉及被選舉

權。

第六條——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履行會員大會和理

事會的決議；

二、努力達成本會宗旨和樹立本會

聲譽；

三、按期交納會費。

第七條——凡申請加入本會之申請

人，經理事會通過批准後發出會員證方

可成為會員。

第八條——會員退會應提前一個月

書面通知理事會，並清繳欠交本會的款

項。

第九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損

害本會聲譽之行為者，得由理事會視其

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書面勸告或開除會籍

之處分。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一節

組織機關

第十條——本會的內部組織由以下

機關組成：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及

三、監事會。

第二節

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一、會員大會為本會

的最高權力機關，由全體享有全權之正

式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設有主席一名、副主

席二名及秘書長一名。

三、 主席、副主席及秘書長均首先
由競選人向本會遞交候選人參選表，再

由會員大會成員推選提名候選人名單，

並經由會員大會投票選出。

四、主席負責主持會員大會會議工

作；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並在其缺席

時依次序代行執行主席職務；秘書長負

責協助有關工作及撰寫會議紀錄。

五、會員大會主席和副主席在該屆

會員大會閉會期間，自動成為該會的會

長和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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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過、修訂和更改本會章程。

七、通過本會的工作方針和計劃，

審議工作報告及財務賬目。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主席、副主

席及秘書長任期三年，任滿連選得連

任。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常年會議每

年召開一次，以審議及表決理事會所提

交之工作報告及賬目，並聽取監事會相

關之意見，以及按時選出會內各組織機

關的成員。特別會員大會則由理事會或

監事會提議或在不少於五分一全體會員

聯署提出書面申請時召開。

第十四條——一、會員大會由理事

會召集。

二、會議召集通知書須在不少於所

建議開會的日期前三十天，以掛號信郵

寄各會員住址或透過簽收方式遞交各會

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

間、地點及會議議程。

三、除本章程或法律另行規定的情

況外，任何議案均須得到與會會員之絕

對多數通過方為有效。

第三節

理事會

第十五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

關，理事會成員必須首先由競選人向本

會遞交候選人參選表，再由大會主席聯

同會長推選提名候選人名單，並經由會

員大會投票選舉產生，由若干人組成，

但人數必須為單數。理事會設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二名及理事若干名。

第十六條——理事會任期三年，任

滿連選得連任。

第十七條——理事會的職權主要負

責日常會務各項工作。由理事長負責領

導理事會日常之會務。

第十八條——一、理事會會員會議

每月定期舉行一次，如遇特殊情況得由

會長召集之。

二、理事會議須在過半數成員出席

時，方可進行議決。

三、理事會議由理事長負責通知和

召集，會議通知應於所建議舉行會議的

日期前二十天發出，召集書內須載明會

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有關之會議議

程。

四、會議議決之事項須獲得與會者

的過半數贊成票方可通過，如表決時贊

成與反對的票數相同，則由理事長投下

決定性的一票。

第四節

常務理事會

第十九條——一、常務理事會成員

必須由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

二、常務理事會協助會長、理事長

執行理事會決議及會務日常各項工作。

三、常務理事會每月召開不少於一

次常務理事會議，必要時常務理事會議

可與理事會議聯席舉行。

第五節

監事會

第二十條——監事會為本會的監督

機關，由競選人向本會遞交候選人參選

表，再經會員大會協商或選舉產生，成

員人數若干人，其數目必須為單數，監

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二名，監

事若干名。

第二十一條——監事會任期三年，

任滿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二條——監事會之權限為：

一、監督法人行政管理機關之運

作。

二、查核法人之財產。

三、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四、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二十三條——一、監事會平常會

議每年或每屆召開一次，由監事長主

持。特別會議得由監事長或監事會超過

半數成員要求召開。

二、監事會議須在過半數成員出席

時，方可進行議決。會議之任何議案，

須得與會者過半數贊成票方能通過。

第二十四條——文件的簽署：有關

簽署下列之文件及行為，必須由本會之

會長、副會長及理事長三人中的二人共

同簽署方為有效。

一、任何對外有法律效力及約束性

的文件及合同。

二、以任何方式取得不動產，價值

和權利。

三、以出售，交換或有償方式出讓

或轉讓本會的任何資產，價值和權利。

四、委任本會受權人。

五、簽署有關以本會名義開設的銀

行賬戶，提取及調動款項的文件。

第二十五條——本會並設立秘書

處，財務部、公關部、會員拓展部、福

利部和康樂部，各設部長一名，副部長

若干名，全向理事會負責，為本會處理

日常具體會務，其人員的職位和數目由

理事會訂定，並由理事會聘用或撤職。

第四章

財務管理

第二十六條——本會的經費來源：

一、會員之入會費及年費；及

二、會員及非會員的捐款及其他收

入。

第二十七條——本會須設置財務開

支賬簿，並須將財務賬簿每年一次上呈

會員大會查核。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本會之解散權屬會

員大會之權力範圍，有關之大會除須按

照本章程的規定召集外，還必須符合以

下要件：

一、解散本會之議案須得到不少於四

分三全體會員的贊成票通過，方為有效；

二、在通過解散本會之會議上，會

員須通過會方資產的處理方案，清盤工

作由應屆的理事會負責。清盤後之盈餘

須捐贈予慈善機構或與本會宗旨相同之

機構。

第二十九條——本章程各條款之解

釋權歸會員大會所有。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it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onze. — A Aju-
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3,37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37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體育文化慈善協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Sport Culture of 
Charities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2011/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35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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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名稱，總部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的中文名為“澳

門體育文化慈善協會”，英文名為

“Macau Sport Culture of Charities As-
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為非政治性、非政

黨性的民間慈善不牟利機構，無存立期

限，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與註冊，會

址設於澳門新口岸北京街澳門金融中心6
樓J座。

第三條——本會之宗旨：以愛國、

愛民、慈善、救濟、和諧、和平、發

展、教育為根本；促進本會會員之間的

合作和聯繫；加強與本地，本國及世界

各國友好之間聯繫及交流；從而推動社

會體育文化之發展，為創造和諧世界達

到世界和平是本會最終目標。

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本會之會員，不分國家、

民族、宗教信仰、語言文化及種族習慣

等，本著仁愛、感恩、包容、和諧、團

結、尊重、平等、互助精神，凡在澳門或

中國及世界各地願意促進社會體育文化發

展之人士，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者，均可申

請加入本會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並參與討論及表

決會務；

二、協助及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

動；

三、介紹新會員入會；

四、對會內各職務有選舉及被選舉

權。

第六條——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履行會員大會和理

事會的決議；

二、努力達成本會宗旨和樹立本會

聲譽；

三、按期交納會費。

第七條——凡申請加入本會之申請

人，經理事會通過批准後發出會員證方

可成為會員。

第八條——會員退會應提前一個月書

面通知理事會，並清繳欠交本會的款項。

第九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損

害本會聲譽之行為者，得由理事會視其

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書面勸告或開除會籍

之處分。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一節

組織機關

第十條——本會的內部組織由以下

機關組成：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及

三、監事會。

第二節

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一、會員大會為本會

的最高權力機關，由全體享有全權之正

式會員組成。

二、會員大會設有主席一名、副主

席二名及秘書長一名。

三、主席、副主席及秘書長均首先

由競選人向本會遞交候選人參選表，再

由會員大會成員推選提名候選人名單，

並經由會員大會投票選出。

四、主席負責主持會員大會會議工

作；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並在其缺席

時依次序代行執行主席職務；秘書長負

責協助有關工作及撰寫會議紀錄。

五、會員大會主席和副主席在該屆

會員大會閉會期間，自動成為該會的會

長和副會長。

六、通過、修訂和更改本會章程。

七、通過本會的工作方針和計劃，

審議工作報告及財務賬目。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主席、副主席

及秘書長任期三年，任滿連選得連任。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常年會議每

年召開一次，以審議及表決理事會所提

交之工作報告及賬目，並聽取監事會相

關之意見，以及按時選出會內各組織機

關的成員。特別會員大會則由理事會或

監事會提議或在不少於五分一全體會員

聯署提出書面申請時召開。

第十四條——一、會員大會由理事

會召集。

二、會議召集通知書須在不少於所

建議開會的日期前三十天，以掛號信郵

寄各會員住址或透過簽收方式遞交各會

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

間、地點及會議議程。

三、除本章程或法律另行規定的情

況外，任何議案均須得到與會會員之絕

對多數通過方為有效。

第三節

理事會

第十五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

關，理事會成員必須首先由競選人向本

會遞交候選人參選表，再由大會主席聯

同會長推選提名候選人名單，並經由會

員大會投票選舉產生，由若干人組成，

但人數必須為單數。理事會設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二名及理事若干名。

第十六條——理事會任期三年，任

滿連選得連任。

第十七條——理事會的職權主要負

責日常會務各項工作。由理事長負責領

導理事會日常之會務。

第十八條——一、理事會會員會議

每月定期舉行一次，如遇特殊情況得由

會長召集之。

二、理事會議須在過半數成員出席

時，方可進行議決。

三、理事會議由理事長負責通知和

召集，會議通知應於所建議舉行會議的

日期前二十天發出，召集書內須載明會

議的日期、時間、地點及有關之會議議

程。

四、會議議決之事項須獲得與會者

的過半數贊成票方可通過，如表決時贊

成與反對的票數相同，則由理事長投下

決定性的一票。

第四節

常務理事會

第十九條——一、常務理事會成員

必須由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

二、常務理事會協助會長、理事長

執行理事會決議及會務日常各項工作。

三、常務理事會每月召開不少於一

次常務理事會議，必要時常務理事會議

可與理事會議聯席舉行。

第五節

監事會

第二十條——監事會為本會的監督

機關，由競選人向本會遞交候選人參選

表，再經會員大會協商或選舉產生，成

員人數若干人，其數目必須為單數，監

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二名，監

事若干名。

第二十一條——監事會任期三年，

任滿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二條——監事會之權限為：

一、監督法人行政管理機關之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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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核法人之財產。

三、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四、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二十三條——一、監事會平常會

議每年或每屆召開一次，由監事長主

持。特別會議得由監事長或監事會超過

半數成員要求召開。

二、監事會議須在過半數成員出席

時，方可進行議決。會議之任何議案，

須得與會者過半數贊成票方能通過。

第二十四條——文件的簽署：有關

簽署下列之文件及行為，必須由本會之

會長、副會長及理事長三人中的二人共

同簽署方為有效。

一、任何對外有法律效力及約束性

的文件及合同。

二、以任何方式取得不動產，價值

和權利。

三、以出售，交換或有償方式出讓

或轉讓本會的任何資產。

四、委任本會受權人。

五、簽署有關以本會名義開設銀行

帳戶，提取及調動款項的文件。

第二十五條——本會並設立秘書

處，財務部、公關部、會員拓展部、福

利部和康樂部，各設部長一名，副部長

若干名，全向理事會負責，為本會處理

日常具體會務，其人員的職位和數目由

理事會訂定，並由理事會聘用或撤職。

第四章

財務管理

第二十六條——本會的經費來源：

一、由澳門國際職業拳擊總會捐贈

慈善專用款項；

二、會員之入會費及年費；及

三、會員及非會員的捐款及其他收

入。

第二十七條——本會須設置財務開

支賬簿，並須將財務賬簿每年一次上呈

會員大會查核。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本會之解散權屬會

員大會之權力範圍，有關之大會除須按

照本章程的規定召集外，還必須符合以

下要件：

一、解散本會之議案須得到不少於四

分三全體會員的贊成票通過，方為有效；

二、在通過解散本會之會議上，會

員須通過會方資產的處理方案，清盤工

作由應屆的理事會負責。清盤後之盈餘

須捐贈予慈善機構或與本會宗旨相同之

機構。

第二十九條——本章程各條款之解

釋權歸會員大會所有。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it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onze. — A Aju-
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3,29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295,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體育文化產業協會

英文名稱為“Macau Sports Culture 
Industry Association”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四日，存檔於

本署之2011/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36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名稱，總部及宗旨

第一條——本會的中文名為“澳門體

育文化產業協會”，英文名為“Macau 
Sports Culture Industry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為非政治性、非政

黨性的民間慈善不牟利機構，無存立期

限，於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與註冊，會

址設於澳門新口岸北京街澳門金融中心6
樓J座。

第三條——本會之宗旨：通過創造

“澳門金腰帶”打造國際體育文化產業

品牌，提高澳門體育文化整體品位和國

際地位，推動澳門體育文化全面發展。

帶動中國體育文化產業邁向世界，為中

國體育文化產業奠定一個新的里程碑。

以愛國、愛民、慈善、救濟、和諧、和

平、發展、教育為根本。促進本會會員

之間的合作和聯繫。加強與本地，本國

及世界各國友好之間聯繫及交流。從而

推動社會體育文化之發展，為創造和諧

世界達到世界和平是本會最終目標。

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本會之會員，不分國家、

民族、宗教信仰、語言文化及種族習慣

等，本著仁愛、感恩、包容、和諧、團

結、尊重、平等、互助精神，凡在澳門或

中國及世界各地願意促進社會體育文化發

展之人士，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者，均可申

請加入本會成為本會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並參與討論及表

決會務；

二、協助及參與本會舉辦的一切活

動；

三、介紹新會員入會；

四、對會內各職務有選舉及被選舉

權。

第六條——會員義務：

一、遵守會章、履行會員大會和理

事會的決議；

二、努力達成本會宗旨和樹立本會

聲譽；

三、按期交納會費。

第七條——凡申請加入本會之申請

人，經理事會通過批准後發出會員證方

可成為會員。

第八條——會員退會應提前一個月

書面通知理事會，並清繳欠交本會的款

項。

第九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損

害本會聲譽之行為者，得由理事會視其

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書面勸告或開除會籍

之處分。

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一節

組織機關

第十條——本會的內部組織由以下

機關組成：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及

三、監事會。

第二節

會員大會

第十一條——一、會員大會為本會

的最高權力機關，由全體享有全權之正

式會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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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員大會設有主席一名、副主

席二名及秘書長一名。

三、主席、副主席及秘書長均首先

由競選人向本會遞交候選人參選表，再

由會員大會成員推選提名候選人名單，

並經由會員大會投票選出。

四、主席負責主持會員大會會議工

作；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並在其缺席

時依次序代行執行主席職務；秘書長負

責協助有關工作及撰寫會議紀錄。

五、會員大會主席和副主席在該屆

會員大會閉會期間，自動成為該會的會

長和副會長。

六、通過、修訂和更改本會章程。

七、通過本會的工作方針和計劃，

審議工作報告及財務賬目。

第十二條——會員大會主席、副主

席及秘書長任期三年，任滿連選得連

任。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常年會議每

年召開一次，以審議及表決理事會所提

交之工作報告及賬目，並聽取監事會相

關之意見，以及按時選出會內各組織機

關的成員。特別會員大會則由理事會或

監事會提議、或在不少於五分一全體會

員聯署提出書面申請時召開。

第十四條——一、會員大會由理事

會召集。

二、會議召集通知書須在不少於所

建議開會的日期前三十天，以掛號信郵

寄各會員住址或透過簽收方式遞交各會

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期、時

間、地點及會議議程。

三、除本章程或法律另行規定的情

況外，任何議案均須得到與會會員之絕

對多數通過方為有效。

第三節

理事會

第十五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

關，理事會成員必須首先由競選人向本

會遞交候選人參選表，再由大會主席聯

同會長推選提名候選人名單，並經由會

員大會投票選舉產生，由若干人組成，

但人數必須為單數。理事會設理事長一

名、副理事長二名及理事若干名。

第十六條——理事會任期三年，任

滿連選得連任。

第十七條——理事會的職權主要負

責日常會務各項工作。由理事長負責領

導理事會日常之會務。

第十八條——一、理事會會員會議

每月定期舉行一次，如遇特殊情況得由

會長召集之。

二、理事會議須在過半數成員出席

時，方可進行議決。

三、理事會議由理事長負責通知和召

集，會議通知應於所建議舉行會議的日期

前二十天發出，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的日

期、時間、地點及有關之會議議程。

四、會議議決之事項須獲得與會者

的過半數贊成票方可通過，如表決時贊

成與反對的票數相同，則由理事長投下

決定性的一票。

第四節

常務理事會

第十九條——一、常務理事會成員

必須由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

二、常務理事會協助會長、理事長

執行理事會決議及會務日常各項工作。

三、常務理事會每月召開不少於一

次常務理事會議，必要時常務理事會議

可與理事會議聯席舉行。

第五節

監事會

第二十條——監事會為本會的監督

機關，由競選人向本會遞交候選人參選

表，再經會員大會協商或選舉產生，成

員人數若干人，其數目必須為單數，監

事會設監事長一名及副監事長二名，監

事若干名。

第二十一條——監事會任期三年，

任滿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二條——監事會之權限為：

一、監督法人行政管理機關之運作。

二、查核法人之財產。

三、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四、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其他義

務。

第二十三條——一、監事會平常會

議每年或每屆召開一次，由監事長主

持。特別會議得由監事長或監事會超過

半數成員要求召開。

二、監事會議須在過半數成員出席

時，方可進行議決。會議之任何議案，

須得與會者過半數贊成票方能通過。

第二十四條——文件的簽署：有關

簽署下列之文件及行為，必須由本會之

會長、副會長及理事長三人中的二人共

同簽署方為有效。

一、任何對外有法律效力及約束性

的文件及合同。

二、以任何方式取得不動產，價值

和權利。

三、以出售，交換或有償方式出讓

或轉讓本會的任何資產，價值和權利。

四、委任本會受權人。

五、簽署有關以本會名義開設的銀

行帳戶，提取及調動款項的文件。

第二十五條——本會並設立秘書

處，財務部、公關部、會員拓展部、福

利部和康樂部，各設部長一名，副部長

若干名，全向理事會負責，為本會處理

日常具體會務，其人員的職位和數目由

理事會訂定，並由理事會聘用或撤職。

第四章

財務管理

第二十六條——本會的經費來源：

一、會員之入會費及年費；及

二、會員及非會員的捐款及其他收

入。

第二十七條——本會須設置財務開

支賬簿，並須將財務賬簿每年一次上呈

會員大會查核。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本會之解散權屬會

員大會之權力範圍，有關之大會除須按

照本章程的規定召集外，還必須符合以

下要件：

一、解散本會之議案須得到不少於

四分三全體會員的贊成票通過，方為有

效；

二、在通過解散本會之會議上，會

員須通過會方資產的處理方案，清盤工

作由應屆的理事會負責。清盤後之盈餘

須捐贈予慈善機構或與本會宗旨相同之

機構。

第二十九條——本章程各條款之解

釋權歸會員大會所有。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it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onze. — A Aju-
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3,35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3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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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松山回力球體育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sportiva de 
Jai Alai da Guia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u Guia Sport Associa-
tion of Jai Alai”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一日，存檔於

本署之2011/ASS/M1檔案組內，編號為
31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一）名稱、宗旨

1.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其名稱中文
為“澳門松山回力球體育會”，葡文

為“Associação Desportiva de Jai Alai 
da Guia de Macau”，英文為“Macau 
Guia Sport Association of Jai Alai”，
宗旨是推動回力球為大眾體育活動並使

其普及化、組織各項活動增加會員歸屬

感、發掘及培訓有潛質的運動員；促進

本澳回力球體育運動的發展。

2. 本會地址：澳門羅若翰神父街11
號C榮華樓二樓A。

（二）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3. 凡本澳愛好回力球運動，熱心參
加和支持該項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

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通過，方為會

員。

4. 會員有下列權利及義務：

（1）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2）批評及建議；

（3）遵守會章及決議；

（4）繳納會費。

5.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
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

格。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理事會通過

即被開除會員會籍：

（1）違反本會章程，而嚴重損害本
會聲譽及利益者；

（2）企業會員處於破產狀況或已停
業者；

（3）個人會員嚴重違法亂紀，受行
政處罰或刑事處罰者。

（三）組織架構

6.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設會長一人、副會長一人、秘書一人，

每屆任期三年。可以連任，其職權如

下：

（1）制定或修改會章；

（2）選舉理監事；

（3）決定會務方向。

7.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
如下：

（1）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2）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3）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8.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一人、秘書一人，理事若干（總人數必

為單數），每屆任期三年；理事會視工

作需要，可設立多個體育項目小組。

9.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各
項工作，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一

人、監事一人，每屆任期三年。

（四）會議

10.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如有需
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另外，如有

三分之一理事會成員或三分之二基本會

員聯名要求，便可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11. 理事會每月召開一次，如有特殊
情況可臨時召開。

12. 所有組織會議，必須要半數以上
成員參加，方可作出決議。

（五）經費

13. 社會贊助和會費。

（六）附則

14.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將由會
員大會修改之。本章程之解釋權屬理事

會。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it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onze. — A Aju-
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44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449,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優質綠色品牌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1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1/ASS檔案組第
12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優質綠色品牌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本會中文名

稱為“優質綠色品牌協會”，葡文名

稱為“Associação de Qualidade Verde 
Marca”，英文名稱為“Association of 
Quality Green Brand”。

第二條——本會的宗旨

推動澳門綠色品牌市場健康有序地

發展，促進行業自律和加強世界各地綠

色品牌會員之間的業務協調與合作。協

助推展綠色品牌建立及市場拓展的活

動。舉辦及支持綠色品牌產品的講座及

資訊。引進國際優質綠色品牌到本澳及

將本澳綠色品牌向外推廣。

第三條——會址

本會的會址設在澳門宋玉生廣場181-
187號光輝集團商業大廈11樓Q。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認同本會章程者，均可

申請入會。

第五條——會員入會：

1. 提交入會申請書，經本會理事會
討論通過。

2. 由本會理事會授權的機構發給會
員證。

第六條——會員權利及義務：本會

會員享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及義務，即身

為一般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權等權利，

以及交付會費、年費及為本會的發展和

聲譽作出貢獻等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和負責人產生、罷免

第七條——本會權力職能機構由會

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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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會員大會之組成及權

限：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

所有會員組成，可通過及修改會章、選

舉架構及決定各會務工作。決議時除另

有法律規定外，須半數以上出席會員的

絕對多數票方為有效；會員大會需每年

召開一次，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方式

召集，如出席人數不足，於半小時後作

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

亦可召開會議。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

（會長）及副主席一人（副會長）。

第九條——理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員
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常務

理事及理事各若干名。

2.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3.  制定年度計劃。

4. 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告。

第十條——監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監事若干名。

2.  監察會務運作及查核會之財務。

第十一條——各組織成員職務之任

期：

1.  上述各組織成員之職務每屆任期
為三年，由會員大會從具有投票權之會

員中選出，並可連選連任。

2. 本會可設榮譽會長，由理事會提
名，經會長同意後邀請，並由會員大會

通過，可連續聘任，享有會員的權利，

可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財政來源包括會

員所繳交之會費及年費，會員定期或非

定期性之捐獻，以及將來屬本會資產有

關之任何收益。

第十三條——本會得接受政府、機

構、社團及各界人士捐獻及資助，但該

等捐獻及資助不得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

不符的條件。

第五章

修改章程

第十四條——本協會章程的修改，

須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贊同票；解散法

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

社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

項將按澳門現行之有關法律規定。

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59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59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佛山青年工商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1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1/ASS檔案組第
14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佛山青年工商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本會中文名

稱為“澳門佛山青年工商協會”，葡文

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Jovens Indus-
triais e Comerciantes de Foshan de Ma-
cau”，英文名稱為“Fosha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Youths Association of 
Macau”。

第二條——本會的宗旨

以本澳青年人為對象，積極推動創

建事業及輔助經營業務發展，促進澳

門、佛山兩地青年創業者互相交流，推

動合作，啓發商機。並為兩地青年提供

政治及經濟信息，提供貿易融資資訊，

技術培訓等服務，從而促進澳門本地區

之工商業發展。

第三條——會址

本會的會址設在澳門宋玉生廣場181-
187號光輝集團商業大廈11樓Q。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認同本會章程者，均可

申請入會。

第五條——會員入會：

1. 提交入會申請書，經本會理事會
討論通過。

2. 由本會理事會授權的機構發給會
員證。

第六條——會員權利及義務：本會

會員享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及義務，即身

為一般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權等權利，

以及交付會費、年費及為本會的發展和

聲譽作出貢獻等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和負責人產生、罷免

第七條——本會權力職能機構由會

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組成。

第八條——會員大會之組成及權

限：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

所有會員組成，可通過及修改會章、選

舉架構及決定各會務工作。決議時除另

有法律規定外，須半數以上出席會員的

絕對多數票方為有效；會員大會需每年

召開一次，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方式

召集，如出席人數不足，於半小時後作

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

亦可召開會議。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

（會長）及副主席一人（副會長）。

第九條——理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常務理事及理事各若干名。

2.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3. 制定年度計劃。

4. 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告。

第十條——監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監事若干名。

2. 監察會務運作及查核會之財務。

第十一條——各組織成員職務之任

期：

1. 上述各組織成員之職務每屆任期
為三年，由會員大會從具有投票權之會

員中選出，並可連選連任。

2. 本會可設榮譽會長，由理事會提
名，經會長同意後邀請，並由會員大會

通過，可連續聘任，享有會員的權利，

可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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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財政來源包括會

員所繳交之會費及年費，會員定期或非

定期性之捐獻，以及將來屬本會資產有

關之任何收益。

第十三條——本會得接受政府、機

構、社團及各界人士捐獻及資助，但該

等捐獻及資助不得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

不符的條件。

第五章

修改章程

第十四條——本協會章程的修改，

須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贊同票；解散法

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

社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

項將按澳門現行之有關法律規定。

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5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54,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優生優育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1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1/ASS檔案組第
11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優生優育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本會中文名

稱為“澳門優生優育協會”，葡文名稱

為“Associação de Eugênico de Ma-
cau”，英文名稱為“Macau Eugenics 
Association”。

第二條——本會的宗旨

開展多種形式的健康教育和科普宣

傳，為懷孕期婦女提供產前講座、產前

運動班、母乳哺育指導、心理輔導等服

務。提高父母優生優育的知識水平和自

我保健能力。並為產前產後的父母提供

育兒支援、心理輔導。

第三條——會址

本會的會址設在澳門宋玉生廣場181-
187號光輝集團商業大廈11樓Q。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認同本會章程者，均可

申請入會。

第五條——會員入會：

1. 提交入會申請書，經本會理事會
討論通過。

2. 由本會理事會授權的機構發給會
員證。

第六條——會員權利及義務：本會

會員享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及義務，即身

為一般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權等權利，

以及交付會費、年費及為本會的發展和

聲譽作出貢獻等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和負責人產生、罷免

第七條——本會權力職能機構由會

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組成。

第八條——會員大會之組成及權

限：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

所有會員組成，可通過及修改會章、選

舉架構及決定各會務工作。決議時除另

有法律規定外，須半數以上出席會員的

絕對多數票方為有效；會員大會需每年

召開一次，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方式

召集，如出席人數不足，於半小時後作

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

亦可召開會議。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

（會長）及副主席一人（副會長）。

第九條——理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常務理事及理事各若干名。

2.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3. 制定年度計劃。

4. 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告。

第十條——監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監事若干名。

2. 監察會務運作及查核會之財務。

第十一條——各組織成員職務之任

期：

1. 上述各組織成員之職務每屆任期
為三年，由會員大會從具有投票權之會

員中選出，並可連選連任。

2. 本會可設榮譽會長，由理事會提
名，經會長同意後邀請，並由會員大會

通過，可連續聘任，享有會員的權利，

可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財政來源包括會

員所繳交之會費及年費，會員定期或非

定期性之捐獻，以及將來屬本會資產有

關之任何收益。

第十三條——本會得接受政府、機

構、社團及各界人士捐獻及資助，但該

等捐獻及資助不得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

不符的條件。

第五章

修改章程

第十四條——本協會章程的修改，

須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贊同票；解散法

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

社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

項將按澳門現行之有關法律規定。

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1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1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順德青年工商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1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1/ASS檔案組第
13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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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順德青年工商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本會中文名

稱為“澳門順德青年工商協會”，葡文

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Jovens Indus-
triais e Comerciantes de Shunde de Ma-
cau”，英文名稱為“Shund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Youths Association of 
Macau”。

第二條——本會的宗旨

以本澳青年人為對象，積極推動創

建事業及輔助經營業務發展，促進澳

門、順德兩地青年創業者互相交流，推

動合作，啓發商機。並為兩地青年提供

政治及經濟信息，提供貿易融資資訊，

技術培訓等服務，從而促進澳門本地區

之工商業發展。

第三條——會址

本會的會址設在澳門宋玉生廣場181-
187號光輝集團商業大廈11樓Q。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認同本會章程者，均可申

請入會。

第五條——會員入會：

1. 提交入會申請書，經本會理事會
討論通過。

2. 由本會理事會授權的機構發給會
員證。

第六條——會員權利及義務：本會

會員享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及義務，即身

為一般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權等權利，

以及交付會費、年費及為本會的發展和

聲譽作出貢獻等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和負責人產生、罷免

第七條——本會權力職能機構由會

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組成。

第八條——會員大會之組成及權限：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所有

會員組成，可通過及修改會章、選舉架

構及決定各會務工作。決議時除另有

法律規定外，須半數以上出席會員的絕

對多數票方為有效；會員大會需每年召

開一次，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方式召

集，如出席人數不足，於半小時後作第

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亦

可召開會議。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會

長）及副主席一人（副會長）。

第九條——理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常務理事及理事各若干名。

2.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3. 制定年度計劃。

4. 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告。

第十條——監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監事若干名。

2. 監察會務運作及查核會之財務。

第十一條——各組織成員職務之任

期：

1. 上述各組織成員之職務每屆任期
為三年，由會員大會從具有投票權之會

員中選出，並可連選連任。

2. 本會可設榮譽會長，由理事會提
名，經會長同意後邀請，並由會員大會

通過，可連續聘任，享有會員的權利，

可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財政來源包括會

員所繳交之會費及年費，會員定期或非

定期性之捐獻，以及將來屬本會資產有

關之任何收益。

第十三條——本會得接受政府、機

構、社團及各界人士捐獻及資助，但該

等捐獻及資助不得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

不符的條件。

第五章

修改章程

第十四條——本協會章程的修改，

須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贊同票；解散法

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

社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

項將按澳門現行之有關法律規定。

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2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25,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關聖帝君文化傳播協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2011年社團及財團
儲存文件檔案”第1/2011/ASS檔案組第
15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關聖帝君文化傳播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名稱：本會中文名

稱為“關聖帝君文化傳播協會”，葡文

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Comunicação da 
Cultura de Guan Sheng Di Jun”，英文
名稱為“Association of Communication 
of Guan Sheng Di Jun Culture”。

第二條——本會的宗旨

弘揚關聖帝君文化，促進世界各地

關聖帝君文化組織人員的聯繫、交流和

合作。加強關聖帝君文化及中華文化向

外推廣、發展，並宣揚關聖帝君忠義孝

節精神及處身立事道德，以推動愛國精

神。舉辦關聖帝君文化的認識、參觀、

研討等活動。加強關聖帝君文化的可持

續性發展。

第三條——會址

本會的會址設在澳門宋玉生廣場181-
187號光輝集團商業大廈11樓Q。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認同本會章程者，均可

申請入會。

第五條——會員入會：

1. 提交入會申請書，經本會理事會
討論通過。

2. 由本會理事會授權的機構發給會
員證。

第六條——會員權利及義務：本會

會員享有法定之各項權利及義務，即身

為一般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權等權利，

以及交付會費、年費及為本會的發展和

聲譽作出貢獻等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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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機構和負責人產生、罷免

第七條——本會權力職能機構由會

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組成。

第八條——會員大會之組成及權

限：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

所有會員組成，可通過及修改會章、選

舉架構及決定各會務工作。決議時除另

有法律規定外，須半數以上出席會員的

絕對多數票方為有效；會員大會需每年

召開一次，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方式

召集，如出席人數不足，於半小時後作

第二次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

亦可召開會議。會員大會設主席一人

（會長）及副主席一人（副會長）。

第九條——理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 理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各一名；

常務理事及理事各若干名。

2.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3. 制定年度計劃。

4. 每年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
告。

第十條——監事會之組成及權限：

1. 監事會由最少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各一名；

監事若干名。

2. 監察會務運作及查核會之財務。

第十一條——各組織成員職務之任

期：

1. 上述各組織成員之職務每屆任期
為三年，由會員大會從具有投票權之會

員中選出，並可連選連任。

2. 本會可設榮譽會長，由理事會提
名，經會長同意後邀請，並由會員大會

通過，可連續聘任，享有會員的權利，

可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二條——本會財政來源包括會

員所繳交之會費及年費，會員定期或非

定期性之捐獻，以及將來屬本會資產有

關之任何收益。

第十三條——本會得接受政府、機

構、社團及各界人士捐獻及資助，但該

等捐獻及資助不得附帶任何與本會宗旨

不符的條件。

第五章

修改章程

第十四條——本協會章程的修改，

須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贊同票；解散法

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須獲全體

社員四分之三贊同票。

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五條——本章程未有列明之事

項將按澳門現行之有關法律規定。

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於海島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2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23,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婆仔屋藝術空間

葡文名稱為“Espaço de Arte de 
Albergue”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章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1/ASS/M1檔案組
內，編號為32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一章

第一條——本藝術團體中文名稱為

「牛房倉庫」，英文名稱為“Ox Ware-
house”，葡文名稱為“Armazém de 
Boi”。

第二條——本會會址為澳門美副將大

馬路與罅些喇提督馬路交界牛房倉庫。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it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onze. — A Aju-
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44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4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手鈴協會 

中文簡稱為“澳鈴”

英文名稱為“Macao Handbells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H.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章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四

日，存檔於本署之2011/ASS/M1檔案組
內，編號為34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第四章第十條第二款——超過三分

之二會員聯署。

以上會議表決事項，須有超過三分之

二會員出席及投票數超過出席者三分之

二，始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oit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onze. — A Aju-
dante, Fátima Lau Matias. 

（是項刊登費用為 $42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21,00)

澳門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依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第十二條之規

定，謹定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上

午十一時三十分，假座澳門南灣大馬路

澳門商業銀行大廈十六樓召開股東大

會，是次會議將商討下列各事項：

（一）討論及議決董事會二零一零

年度之報告書暨財務結算賬目，及監事

會之意見書；

（二）討論其他事項。

二零一一年三月八日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秘書 李維仕     

SOCIEDADE DE TRANSPORTES 
COLECTIVOS DE MACAU, S.A.R.L.

Convocatória

Conforme o preceituado no artigo 12.º 
dos Estatutos, é convocada a Assembl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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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al desta Companhia, para reunir em 
sessão ordinária, no dia 29 de Março de 
2011, pelas 11,30 horas, na Avenida da Praia 
Grande, n.º 594, na sala de conferências, sita 
no 16.º andar do Edifício BCM, para tratar 
dos seguintes assuntos:

1) Discussão e votação do balanço das 
contas da Sociedade e demais documentos 
apresent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
ção, e do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refe-
rentes ao ano económico de 2010;

2) Resolução de outros assuntos de inte-
resse para a Sociedade.

Macau, aos oito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onze. — O Secretário da Mesa da Assem-
bleia Geral, José Ricardo das Nev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53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39,00)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召集書

依照法例及本中心章程，澳門生產

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將於二零一一年三月

三十日（星期三）下午三時三十分，在

位於上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7字樓，中
心總辦事處演講廳召開社員大會平常會

議，議程如下：

1.  討論及通過理事會二零一零年度
之工作報告及財政帳目；

2.  監事會對以上報告之意見；

3.  審議及表決社員關生生出讓其股
權；

4. 審議及表決有關澳門科學技術發
展基金擬承賺社員關生生股權事宜；

5.  其他事項。

根據本中心章程第十九條第二項，

屆時若出席者不足法定人數，大會將於

上述指定時間一小時後，即進行第二次

召集，屆時無論出席社員的人數及其代

表的股份多少，會議均為有效。

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於澳門生產力

暨科技轉移中心

大會主席 吳榮恪

CENTRO DE PRODUTI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con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o Centro de Produ-
ti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para reunir em sessão ordinária, no 
dia 30 de Março de 2011, quarta-feira, pelas 
15,30 horas, na sede social, sita na Rua de 
Xangai, n.º 175, Edifício da Associação Co-
mercial de Macau, 7.º andar, Auditório,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tir e aprovar o Relatório de Tra-
balhos e as Conta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de 2010 elaborado pela Direcção; 

2.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sobre o Re-
latório acima referido;

3. Deliberar e votar a pretenção de ce-
dência da unidade de participação da asso-
ciada Kuan Sang Sang; 

4. Deliberar e votar a pretensão do Fun-
d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as Ciências e 
da Tecnologia de aquisição da unidade de 
participação da associada Kuan Sang Sang;

5. Outros assuntos.

Nos termos do número dois do artigo 
décimo nono dos Estatutos, na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bleia fará uma hora de-
pois da hora marcada uma 2.ª convocação e 
reunirá, sendo a reunião considerada váli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associad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nomi-
nal representado. 

Macau, aos set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onze.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
bleia Geral do CPTTM, Vitor 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89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91,00)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召集平常股東大會通告

依照法律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商

業及動產登記局編號590（SO），茲定
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三）下

午5時00分，假座本澳馬交石炮台馬路
“澳電大樓”14樓，召開股東大會平常
會議，議程如下：

（1）審查2010年度董事會之報告
書、討論及表決財政報表及監事會的意

見書。

（2）討論及表決由董事會建議有關
盈利之運用。

（3）選舉監事會。

（4）選舉董事會及執行委員會。

（5）與本公司有關之其他事項。

議程內，第1及第2項之相關文件，各
股東均可於辦公時間內在本公司查詢。

此致

各股東台照

股東大會主席何超瓊 啟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於澳門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Convocação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con-
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matriculada na Conservatória dos Registos 
Comercial e de Bens Móveis de Macau sob 
o n.º 590 (SO),  para reunir,  em sessão or-
dinária, no dia 30 de Março de 2011, quarta-
-feira, pelas 17,00 horas, na sede social da 
Sociedade, sita na Estrada de D. Maria II, 
Edifício «CEM», 14.º andar, em Macau,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ssão e deliberação sobre o rela-
tório, balanço e contas apresentada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lativamente 
ao exercício do ano de 2010 e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2. Discussão e deliberação sobre a pro-
posta de aplicação dos resultados formula-
da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3. Eleição do Conselho Fiscal.

4. Eleiçã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e Comissão Executiva.

5.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
ciedade.

Todos os documentos mencionados nos 
n.os 1 e 2 da ordem de trabalhos, bem como 
os documentos com os mesmos conexos, 
encontram-se na sede social para consulta 
dos Senhores Accionistas.

Macau, aos vinte e dois de Fevereiro de 
dois mil e onze. — A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Dr.ª Pansy Ho.

（是項刊登費用為 $87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71,00)

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召開會員大會通告

根據澳門土木工程實驗室——

L E C M之章程第十七條所述，茲通知
各會員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星期

三）早上十時三十分，在氹仔偉龍馬路

185號，實驗室總部召開會員大會常會。
共商討以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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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點：審查及確認2010年度財政報
告及帳目；

第2點：其他事項

假若屆時出席大會的人數不足法定

人數，根據實驗室章程第十八條第二款

所述，將於半小時後，即上午十一時召

開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屆時則不論出

席的人數及其代表之會員記名財產之份

額。

澳門，二零一一年三月九日

董事局：區秉光，梁文耀，劉永誠

LABORATÓRIO DE ENGENHARIA 
CIVIL DE MACAU

Convocatória da Assembleia Geral

Nos termos do artigo 17.º dos Estatutos 
do Laboratório de Engenharia Civil de 
Macau — LECM, convoca-se a Assembleia 

Geral para uma reunião ordinária na sede 
do LECM, na Av. Wai Long n.º 185, Taipa, 
Macau, pelas 10,30 horas, do dia 30 de Mar-
ço de 2011, quarta-feira,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Ponto um: Discussão e votação do Rela-
tório e Contas do Exercício de 2010.

Ponto dois: Outras questões.

Em caso de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
bleia Geral reúne-se trinta minutos depois 
(11:00 a.m.), em segunda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do n.º 2 do artigo 18.º, consideran-
do-se validamente constituí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associad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representado.

Macau, aos nove de Março de dois mil e 
onze. — A Direcção, Ao Peng Kong — Leong 
Man Io — Lau Veng Se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695.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95,00)

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大會

會議召集通告

根據公司章程第十三條和十四條規

定，謹定於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中

午十二時，在荷蘭園正街77號A會議室
舉行股東大會平常會議，議程如下：

1. 審議及表決董事會提交二零一零
年之報告及帳目、監事會及核數師報告

之意見書；

2. 選舉本公司二零一一年至二零
一三年之公司機關成員；

3.  其他有關事項。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股東會主席

創科有限公司

（是項刊登費用為 $28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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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務 局
澳 門 法 例

IMPRENSA OFICIAL
Legislação de Macau

1979 訓令 $  15.00

1979 法令 $  50.00

1980 法令 $  30.00

1981 法令 $  30.00

1982 法令 $  70.00

1983 法令 $  70.00

1984 法令 $  90.00

1985 法令 $120.00

1986 法令 $  90.00

1987 法律、法令及訓令 $120.00

1988 法律、法令及訓令 $230.00

1989 法律、法令及訓令 $300.00

1990 法律、法令及訓令 $280.00

1991 法律、法令及訓令 $250.00

1992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10.00

及訓令 下半年 $180.00

1993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8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50.00

1994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00.00

及訓令 下半年 $450.00

1995 法律、法令 上半年 $36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6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2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70.00

1997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00.00

1998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79 Portarias $   15,00
1979 Decretos-Leis $   50,00
1980 Decretos-Leis $   30,00
1981 Decretos-Leis $   30,00
1982 Decretos-Leis $   70,00
1983 Decretos-Leis $   70,00
1984 Decretos-Leis $   90,00
1985 Decretos-Leis $ 120,00
1986 Decretos-Leis $   90,00
1987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120,00
1988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30,00
1989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300,00
1990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80,00
1991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50,00
1992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10,00
$ 180,00

1993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80,00
$ 250,00

1994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200,00
$ 450,00

1995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360,00
$ 350,00

1996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220,00
$ 370,00

1997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70,00
$ 200,00

1998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70,00
$ 3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 2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II Trimestre $ 18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266.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266,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上半年 $2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第三季 $18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中文版）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 $220.00
199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 90.00
200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1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20.00
2002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3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00.00
2004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130.00
2005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80.00
2006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80.00

下半年 $  90.00
2007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8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  90.00
201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1993 對外規則 批示 $120.00
1994 對外規則 批示 $150.00
1995 對外規則 批示 $200.00
1996 對外規則 批示 $135.00
1997 對外規則 批示 $125.00
1998 對外規則 批示 $260.00
1999 對外規則 批示 $30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versão portuguesa) 1 Out. a 19 Dez. $ 220,00

199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20 a 31 Dez. $  90,00

2000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1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120,00

2002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3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100,00

2004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130,00

2005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80,00

2006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80,00
$   90,00

2007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8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90,00

2010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  90,00

1993 Despachos Externos $ 120,00
1994 Despachos Externos $ 150,00
1995 Despachos Externos $ 200,00
1996 Despachos Externos $ 135,00
1997 Despachos Externos $ 125,00
1998 Despachos Externos $ 260,00
1999 Despachos Externos $ 300,00


